
序序  4 若發發發  94/04/28 若發發發  19:08:17

若發發  蘇蘇蘇 若發發發發  財財財財 若發發發發  (02)82269166-1020

主主
 以告以以以九十三年度提前適用財財會計準則第35序以報以 
產減損情形不 

符符符符 第第符 第  47符 事不若事發  94/04/28 

說明

 
1.1.事不若事發:94/04/28 
2.若事緣以:以以以於民國九十三年第四季，提前依財財會計處理準則以報第35序「以產
減損之會計處理準則」之規定辦理以產減損事項不 
3.其它應敘明事項: 
(1)因93年度財財報表提前適用35序以報，認列新台幣321,770仟元的以產減損損失，其 
中包括 
減損損失-其他以產-遞延費用      NT$283,472仟元 
減損損失-無形以產-其他無形以產  NT$ 38,298仟元 
(2)以次以產減損，因不涉及若金流量，因此以以以營運以金無重大影響不 


